
08

2016
12·5
星期一

编
辑
宋
才
华

组
版
王
贤
梅

校
对
陈
文
彪

特
别
报
道

安
徽
高
院
官
方
微
信

掌
中
安
徽
二
维
码

星
报
微
信
二
维
码

人物简介：陈浩林，铜陵市

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法官评选人物事迹展播系列二十五

绝不让生效判决成为“白条”
——记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陈浩林

虽然不坐堂审案，却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虽然没有豪言壮语，但却执行了几百宗案件，当好一名实实在在
的执行法官，他就是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陈浩林。自2012年到中院执行局工作后，陈浩林一直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深受同事们的尊敬和人民群众的称赞，年年被评为执行工作先进个人。 ▋陶庆 记者 雷强

不让生效判决成为“白条”
长期以来，由于一些人的法制意识较

淡薄，相当一部分案件的义务人不能主动
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
确定的内容无法实现，执行难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身为执行法官的陈浩林，结合自
己所担负的实际工作，用自己的青春和活
力，努力谱写攻克“执行难”的篇章。

针对执行案件任务重、积案多、压力
大的实际情况，陈浩林采取多种措施促
进执行。在执行铜陵华磊公司诉宁波华
丰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
执行人负债数十亿元之多，甚至牵涉在
利比亚投资失败等国际问题，有多家法
院同时来执行，此类案件的执行难度可
想而知。鉴于多家法院在该院之前对被
执行人的账户和财产进行了查封、冻结，
被执行人已无实际可供执行的资产。陈
浩林和同事们采用灵活机动的工作方
案，通过多方努力和调查，终于查明被执
行人在银行不为人知（被执行人的财务人

员也已遗忘）的存款 500 余万元，最终追
回了部分欠款，并促使当事人达成了和解
协议，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说是“无情”实有情
陈浩林坚持把依法调解作为解决纠

纷的重要方法，在办案中努力做好当事人
的思想工作，积极防止矛盾激化。在摆事
实、讲法律，分清是非责任的前提下，竭力
化解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执法人员之间
的矛盾，以保障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如曹某、吴某申请执行吴某某故意
杀人附带民事诉讼执行一案中，被执行
人吴某某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该案中，两名被害人均为重伤，民事赔
偿部分 90 余万元，而被执行人无任何财
产和存款。陈浩林多次耐心细致地做
申请人的工作，并帮她们申请司法援
助，对申请人提出的低保、医保、二次手
术等问题，他带着申请人到各行政部门
去了解政策和相关规定，帮助协调各方
关系，还私人垫付了部分手术费用，终
于感动了申请人，最后更是做通了被执
行人一名远房亲属的工作，在其自身家
庭条件困难的情形下，为被执行人代偿
了 1 万元，采用亲力亲为、让当事人亲属
代偿等方式，既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较圆满地执行结案，又创新了执行
方式。

不断求索执行工作规律
身处这样一个直接兑现当事人实体

权益的要害岗位，陈浩林深深懂得“公生
明，廉生威”这个道理。严格依照《人民
法官守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实践

“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职，德化于社
会”，在思想上奠定起拒腐防变的牢固基
础，以一身正气、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去
努力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

陈浩林深知，执行岗位对个人综合
素质要求是很高的，这就不仅要掌握法
律方面的有关知识，而且还要认真掌握
其他综合知识；只有不断地加强学习，更
新知识，才能跟上司法改革、执行创新的
步伐；只有把所学理论知识用到实践中，
才能举重若轻，依法解决执行难题，有效
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他抽出十分有
限的休息时间，不断地去调查、研究执行
工作的情况，学习、求索执行工作的规律，
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技能，还积极撰写有
关执行工作的论文，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
调查研究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以及履行
职务能力，用清晰的头脑、创新的理念去
做好严肃且艰苦而又光荣的执行工作。

面对各种荣誉，陈浩林表示，“我只
是法院集体中的普通一员，我个人的成
绩离不开全体同事的奋斗。在今后的工
作中，要谦虚谨慎，以现在为起点，以更
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组织的信任和重托。”


